
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爿匕刂 决

(⒛ 15)平商初字第 42⒛ 号

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 ,住

所地平度市福州路 9号。组织机构代码:787589⒛ 9。

法定代表人仲兆强,行长。

委托代理人刘伟,女 ,1986年 11月 27日 ,住平度市东

阁 办 事 处 云 峡 街 6号 405户 。 (身 份 证 号

370283198611277028)。  该彳亍耳只二匚。 TEL: 88384137。

被告吴清永,男 ,1979年 12月 1日 生,汉族 ,住平度市

经济开发区泉州路 3号。(身份证号:370283197912012213)。

(公告未到庭 )。

被告吴秀芬,女 ,1979年 10月 1日 生,汉族 ,住址同上。

(身份证号:370283197910012287)。 系被告吴清永之妻。TEL:

15969825779。  爿艮至刂屋≡。

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与

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本院受理后,依

法组成合议庭 ,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伟到庭参加诉

讼,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经本院传票传唤,无正当理由未到庭

应诉,本案现己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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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诉

称,⒛ 13年 6月 17日 被告吴清永向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申请贷款 ⒛ 万元,签定
“(青农商

平度福州路支行 )个借字 ⒛13年第 1055号 “个人借款合同》,

并签订 (青农商平度福州路支行)抵字 ⒛13年第 1055号 《抵

押合同》,由平度市青岛路 360号食品公司综合楼西单元 钅层

东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。贷款于 ⒛16年 5月 24日 到期,但现

被告吴清永欠息四个月,未按合同约定按月结息。现结欠贷款

本命 ⒛ 万元及利息 4170。 狃 元 (利息计算至 ⒛15年 10月 19

日)至今未偿还。虽原告多次索要,但均遭到被告的拒绝。请

求法院 1、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本金 (人 民币)⒛000o.oo

元及利息 4170。 狃 元。(利息计算至 ⒛15年 10月 19日 ),共

计 ⒛4170。 狃 元 ;2、 判令被告偿还自⒛15年 10月 ⒛ H至贷

款还清之日的利息 ;3、 诉讼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均

由被告承担。

为证明上述主张,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:

1.⒛ 13年 6月 25日 ,被告吴清永与原告签订的 (青农

商平度福州路支行)个借字 (⒛ 13)年第 1055号 《个人借款

合同》一份 ,证明被告吴清永借款金额贰拾万元整,借款用途

系购木材及装饰材料,期限自⒛13年 6月 25日 至 ⒛16年 5

月 24日 止,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,并约定利率、罚息,借款

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 :

2.⒛ 13年 6月 25日 ,被告吴清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编号

为 (青农商平度福州路支行)抵字 (⒛ 13)年第 1055号 《抵

押合同》一份 ,证 明被告吴清永以平度市青岛路食品公司综合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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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西单元 4层东户房地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,上述抵押

房产作价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整,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、利启、、

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(包括

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 );

3.房地产抵押清单一份,证明抵押房产相关情况 ;

茌。借款借据一份,证明原告给被告发放 ⒛ 万元贷款的事

实 ;

5△ 至 52。 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及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 ,

证明吴清永与被告吴秀芬是共同债务人 ;

6.贷款已还款明细清单一份,证明被告偿还的利息,被告

拖欠的本金和利息 ;

7△ 至 72。 房地产权证及他项权证各—份 ,证 明被告吴清

永以自己的位于平度市青岛路食品公司综合楼西单元 在层东

户的房屋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登记的事实。

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未到庭质证和答辩。

经本院开庭审理查明, 2013年 6月 25日 ,被告吴清永

向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申请

贷款 ⒛ 万元,签订 (青农商平度福州路支行)个借字 (⒛ 13)

年第 1055号 《个人借款合同》一份,约定:被告吴清永借款

金额贰拾万元整 ,借款用途系购木材及装饰材料,期限自⒛13

年 6月 25日 至 ⒛16年 5月 24日 止,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 ,

并约定利率、罚息,借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。同日,被告吴

清永与原告签订合同编号为 (青农商平度福州路支行 )抵字

(zO13)年第 1055号 《抵押合同》一份,约定被告吴清永以

平度市青岛路食品公司综合楼西单元 4层东户房地产为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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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,上述抵押房产作价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整 ,

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评估

费 )。 ⒛13年 7月 2日 ,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吴清永发放贷款

⒛0000元。但截止到 ⒛15年 10月 19日 ,被告吴清永己拖欠

茌l仝0元利 J自、未还。虽经原告多次索要,被告一直未履行付款

义务。⒛15年 10月 30日 ,原告向本院主张权利,要求法院

处理。

另查明被告吴清永与被告吴秀芬系夫妻关系。

上述事实,有原告的陈述,庭审记录,原告向本院提交的

证据 17等在案佐证,以上证据己经庭审质证,足以认定。

本院认为,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,当事人应当按照

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。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平度福州路支行与被告吴清永所签订的编号为(青农商平度

福州路支行)个借字 (⒛ 13)年第 1055号 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
及 (青农商平度福州路支行)抵字 (⒛13)年第 1055号 《抵

押合同》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签订,体现了双方当

事人的意思白治原则,月^合同中的内容与形式均不违反因家的

法律及行政性法规 ,故合法有效,因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

同中的约定,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被告吴秀芬与被告吴清永

系夫妻关系,因此被告吴清永与吴秀芬应共同偿还向原告借款

的本金及利息。被告吴清永己经偿还了一部分的贷款利息,但

截止 ⒛15年 10月 19日 己拖欠 41硐 元利启、未还 ,构成合同违

约,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请求被告给付借款本金、利息及罚

启、,对原告的该主张,本院予以支持。原告民事诉状中主张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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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到 ⒛15年 10月 19日 ,被告拖欠利启、4170.44元未还,但

根据原告提交的还款明细,截止 ⒛15年 10月 19日 被告拖欠

利扈、数额为 4140元 ,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数额,本院予以

变更。

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,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经本院传票传

唤,无正当理由,拒不到庭应诉,应视为被告对 自己诉讼权利

的放弃,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,也不能免除被告吴清永、吴

秀芬应当承担的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义务。
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零八条 ,《 中华

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六十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二百零五条、

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 ,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—百四十四条之规定,判决如下 :

一、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给付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贷款本金 ⒛0000.00元 ,于本判决生

效后 10日 内付清。

二、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给付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支行利息 (截止到 ⒛15年 10月 19日 的

利息为 41们 元; 自⒛15年 10月 ⒛ 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,

按双方约定贷款利息计算),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 内付清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,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,加倍
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扈、。

三、驳回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福州路

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 4363元 ,由被告吴清永、吴秀芬负担。因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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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己预交 ,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同本金直接支付给

原告。

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 ,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且预交上诉案件

受理费,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上诉期满后七日

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,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审 判 长

代理审判员

人民陪审员

徐 淑 平

陈 静 静

杨 彩 花
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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